
 
   

立法會十七題：特別信貸保證計劃 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

  以下為今日（三月四日）在立法會會議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劉吳
惠蘭就林大輝議員的提問的書面答覆： 
 
問題： 
 
  關於工業貿易署（工貿署）自去年十二月十五日起推行的特別信貸保
證計劃（信保計劃）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
 
（一）於工貿署於二月十日提供的資料顯示，截至本年二月一日，在提交
工貿署的1,235宗申請中，只有134宗申請屬新客戶（即過往從未獲有關貸
款機構批出貸款的公司），佔申請數目不足七分之一，政府有否向貸款機
構了解新客戶在申請數目中佔少數的原因；會否考慮採取措施協助新客戶
獲批貸款； 
 
（二）預期在半年實施期內會有約40,000間公司可受惠於信保計劃的理據
為何； 
 
（三）是否知悉已獲批貸款個案的平均、最高及最低貸款利率； 
 
（四）是否知悉有多少間申請獲批的公司是原本已獲貸款機構提供信貸額
的現有客戶；有否評估此類個案是否只協助減低貸款機構的信貸風險，而
中小企業卻未能受惠於計劃的安排； 
 
（五）截至本年二月十三日，獲批貸款總額只有約35億元，與信保計劃
1,000億元的貸款保證承擔額上限差距甚大，政府會否即時檢討信保計劃
的成效； 
 
（六）政府會否重新考慮提高為貸款提供七成信貸保證的上限、直接提供
貸款予中小企業，以及取消企業東主或持有有限公司共五成以上股本權益
的股東須作個人擔保的規定；及 
 
（七）會否研究邀請內地銀行參與信保計劃；若會，何時展開研究；若
否，原因為何？ 
 
答覆： 
 
主席： 
 
  政府於二○○八年十二月十五日推出特別信貸保證計劃，為合資格企
業取得的商業貸款提供七成信貸保證，總承擔額高達1,000億元。截至二
○○九年三月二日，我們已批出2,782宗申請，涉及的貸款總額約為53億
元。 
 
  就林大輝議員提出的問題，現回覆如下： 
 
（一）根據貸款機構提交的統計數據，截至二○○九年二月一日，在交予
工貿署審批的1,235宗申請中，有174宗（14%）屬新客戶的申請，至今所
有申請均已獲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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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我們了解，企業在申請貸款時，一般多會先向與其有業務往來的貸款機
構申請，由於有關貸款機構與借貸企業已建立業務關係，對借貸企業的財
務狀況已有一定的了解，申請手續應較為簡便及快捷。 
 
  貸款機構在考慮新客戶的貸款申請時，一般會要求客戶提交充足的資
料，以便了解其財政狀況。在這方面，工貿署聯同香港銀行公會及存款公
司公會編制了一份「中小企業向貸款機構借取商業貸款的指引」，臚列有
關中小企業向銀行申請貸款時需注意的事項及所需提交的資料。這份指引
已上載於工貿署、香港銀行公會及存款公司公會的網頁。相信這份指引可
協助中小企，特別是首次向貸款機構申請貸款的中小企了解借貸手續和申
請條款。 
 
（二）我們在推出特別信貸保證計劃時，曾表示估計約有40,000家企業可
以受惠。這估計是基於1,000億元信貸保證的總承擔額，以及假設每家企
業平均保證額為250萬元計算得來，並非任何設定的指標。實際申請及受
惠企業的數目，要視乎市場需求、每項申請涉及的貸款金額等因素影響。
 
（三）貸款機構並無統一機制或方法訂定利率，有些以最優惠利率、香港
銀行同業拆息或倫敦銀行同業拆息為基礎，再作加減；有些採用定息計
算，也有些採用不同的組合（如最優惠利率或香港銀行同業拆息，以較高
者為準）。此外，由於不同銀行設有不同的最優惠利率，所以很難就有關
的數據作全面的統計。根據粗略統計，大部份成功申請的貸款，貸款機構
收取的利率介乎最優惠利率與最優惠利率+2%之間。 
 
（四）在貸款機構提交工貿署的申請中，估計約八成屬曾獲有關機構提供
信貸的現有客戶。 
 
  特別信貸保證計劃增加了貸款機構審批貸款時的彈性，包括容許貸款
機構在現有顧客原有的備用信貸額被取消或扣減後，向這些顧客提供貸款
或信貸額。因此，計劃是可以為該等企業在取得資金周轉方面帶來實際幫
助。 
 
（五）政府為特別信貸保證計劃提供1,000億元的信貸保證，為信貸市場
注入動力。計劃至今運作了兩個多月，申請及貸款數字一直穩步上升。我
們會繼續密切監察計劃的實施情況，並在適當時候檢討其成效及未來路
向。 
 
（六）特別信貸保證計劃其中一項主要原則，是政府與貸款機構共同承擔
風險。如進一步增加政府的擔保比例，貸款機構的道德風險亦會相應增
加。由於計劃涉及動用公帑，我們必須在協助企業取得貸款及確保公帑運
用得宜之間取得平衡。 
至於由政府直接批出貸款的建議，由於政府沒有營運銀行及商業借貸的專
才，亦沒有管理客戶帳目的經驗及監察客戶還款能力，故沒有考慮取代貸
款機構直接向企業貸款。 
 
  由於有關貸款的風險主要由公帑承擔，我們認為有需要採取足夠的保
障措施，以確保受惠企業為真正有需要和具有合理業務前景者，而企業的
負責人或東主亦應對其業務有所承擔。故此，我們認為個人擔保條款是合
理的。事實上，據貸款機構表示，提供個人擔保是一項慣常的商業信貸條
款，亦是他們釐定信貸風險及利息等的考慮因素之一。 
 
（七）按照特別信貸保證計劃運作條款，《銀行業條例》下的所有認可機
構，包括銀行、有限制牌照銀行和接受存款公司，均可參加該計劃。目
前，若干內地銀行在香港設有分行或附屬機構，有關分行或附屬機構若符
合上述條件，亦可參加有關計劃。事實上，現時已有數家屬這類別的銀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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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與特別信貸保證計劃。我們現階段無意改變參與貸款機構的資格要
求。  

完 
 
２００９年３月４日（星期三） 
香港時間１５時１５分 

第 3 頁，共 3 頁立法會十七題：特別信貸保證計劃

2009/3/10http:/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0903/04/P200903040193.htm


